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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

暨即将停止转股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交易日：2025年11月27日（已停止交易）
2025年11月27日是“天赐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天赐转债”简称为“Z赐转债”；2025年11

月27日收市后“天赐转债”已停止交易。
2、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2日
2025年12月2日是“天赐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天赐转债”的投资者仍可进行

转股；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停止转股。
本公司特别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充分了解相关风险，注意最后转股时

间，审慎作出投资决策。
3、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12月 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

后，“天赐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天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
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天赐转债”将按照100.29元/张的价
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
资者注意风险。

特别提示：
● 赎回价格：100.29元/张（含息、税）
● 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11月11日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
● 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
● 停止交易日：2025年11月28日
● 停止转股日：2025年12月3日
● 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12月8日
● 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2月10日
● 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 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赐转债
● 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被
强制赎回，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债”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天赐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天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
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 风险提示：根据赎回安排，截至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
“天赐转债”将按照100.29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

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提醒“天赐转债”持有人注意在期限内转股。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天赐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
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

“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相关规定及《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天赐转债”的相关规定，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公开发行了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410,5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95,079,
452.82元。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募集资金净额进行验证，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2022）第 110C000572 号《验资报告》。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2]99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赐转债”，债券代码“127073”。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天赐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3年3月2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9月22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公司于2023年5月15日实施2022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48.82元/股调整至48.22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2、公司于2023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
926,661,516股减少为1,925,333,11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2元/股调整为48.2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3年6月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

3、公司于2023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5,334,258股减少为1,924,156,460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48.23元/股调整为
48.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26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4、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天赐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全权办理本次向下修正
“天赐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
必要事项。董事会决定将“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48.25元/股向下修正为28.88元/股。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3 年11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向下修正天赐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5、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实施2023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28.88元/股调整至28.58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4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6、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24,156,986股减少为1,918,823,609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8.58元/股调整为
28.5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15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7、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2021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手续
办理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18,825,051股减少为1,914,343,762股。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8.59元/股调整为
28.6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2月1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

《关于天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8、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天赐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28.60元/股调整至28.50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天
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天赐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的情况
自 2025年 9月 29日至 2025年 11月 11日公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天赐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28.50元/股）的130%（即37.05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天赐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
赎回“天赐转债”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天赐
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未转股的

“天赐转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天赐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三、赎回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天赐转债”赎回价格为100.29元/张（含息、含

税）。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年票面利率；
t：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5年9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5年12月3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B×i×t÷365=100×1.50%×71÷365≈0.29元/张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

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29=100.29元/张。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核准的价格为准。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全体“天赐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天赐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天赐转债”自2025年11月28日起停止交易。
3、“天赐转债”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日。
4、“天赐转债”自2025年12月3日起停止转股。
5、“天赐转债”赎回日为2025年12月3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2日）收

市后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天赐转债”。本次赎回完成后，“天赐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12月8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国结算账户），2025年12月10日为赎回

款到达“天赐转债”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天赐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天赐
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
“天赐转债”的摘牌公告。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天赐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

转股操作建议债券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二）可转债转股最小申报单位为1张，每张面额为100.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

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1股的整数
倍，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
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票面余额及其所对应的当期应付利息。

（三）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的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交易日上
市流通，并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 2025年 12月 2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天赐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

后，“天赐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投资者持有的“天赐转债”存在被质押或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转
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本次“天赐转债”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特提醒持
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联系邮箱：IR@tinci.com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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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65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61,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61,5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3日。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
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9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亚辉龙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8），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刘登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9月2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3年9月
2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
2023-055）。

（四）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并于2023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亚辉龙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57）。

（五）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3年10月

12日，以9.1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60名激励对象授予198.3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
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 10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七）2025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的归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核心骨干（59人）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192.3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96.15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

例
50%

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也不包括《管理办
法》认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激励对象的人员；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的副总经理兼核心技术人员肖育劲先生在本次归属前6个月存在减
持公司股份的情形，为避免可能触及短线交易行为，其对应的3万股暂缓办理归属；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人数共计59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2月3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96.15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归属的59名激励对象中不包含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股本总数（股）
变动前

570,426,800
本次变动
961,500

变动后
571,388,300

本次股份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18日出具了《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I10839号），对本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满足归属
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11月4日止，亚辉龙公司已收到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共59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股票认购款人民币8,
285,245.50元。亚辉龙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0,426,800.00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70,426,800.00元。截至2025年11月4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1,388,300.00元，实收
资本为人民币571,388,300.00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11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

记。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20,

863.54元，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11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571,388,300股
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
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61,5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 0.17%，对公司最近一
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66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于近日收到了由广东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产品名称

抗gp210 IgG抗体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抗磷脂酶A2受体IgG抗体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注册编号

粤 械 注 准
20252401549

粤 械 注 准
20252401550

注册证有效期

至2030/11/25

至2030/11/25

注 册 分
类

二类

二类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和（或）血浆中的
抗 gp210 IgG 抗体。临床上用于原发性胆

汁性胆管炎的辅助诊断。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或）血浆中抗
磷脂酶A2受体IgG抗体的含量。临床上用

于特发性膜性肾病的辅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抗 gp210抗体是表现为核膜型荧光染色型的抗核包膜蛋白抗体的一种，其靶抗原为位于核孔复

合物上的210 kD跨膜糖蛋白（gp210）。gp210由1783个氨基酸的氨基端结构域（位于核周空间）、20个
氨基酸跨膜段和58个氨基酸的细胞质羧基端尾结构域组成，其羧基端结构域面向核腔外，支撑着核
孔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抗原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旧称原发性胆
汁性肝硬化，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胆汁淤积性自身免疫性肝病。PBC患者可产生多种自身抗体，其中
抗线粒体抗体（antimitochondrial anbody，AMA-M2）是诊断本病的特异性自身抗体，但仍有部分PBC患
者AMA为阴性，而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ies，ANA）在约半数以上的PBC患者中有所表达，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抗核孔复合物糖蛋白210抗体（anti-gp210）和抗核点型靶抗原蛋白Sp100抗体（anti-
Sp100），尽管两者的阳性率并不高，但是研究发现其可能与PBC的病程和病情严重程度存在一定关
系。2017年欧洲肝病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指南和2018年美
国肝病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AASLD）指南均推荐将抗 gp210或
抗Sp100阳性作为AMA阴性PBC患者的诊断标准之一。

膜性肾病(membranous nephropathy,MN)是因肾小球基底膜外侧、脏层上皮细胞下免疫复合物形
成，伴肾小球基底膜弥漫性增厚为病理特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MN可分为特发性膜性肾病(idio⁃
pathic membranous nephropathy，IMN)和继发性膜性肾病(secondarymembranousnephropathy，SMN)。有

统计表明，80%的MN患者为 IMN，20%的患者是继发于自身免疫病、感染、肿瘤、药物及毒物等的
SMN。PLA2R 是位于肾小球足细胞上的 M 型抗磷脂酶 A2 受体（M-type 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
PLA2R），被认为是成人MN发病的一个特异性受体。有研究称 70%的 IMN患者存在 IgG4亚型的抗
PLA2R自身抗体，可激活补体旁路途径和凝集素途径导致足细胞损伤、尿蛋白水平升高。PLA2R IgG
是诊断 IMN的高度特异性的血清学标记物，抗体滴度可用来监测疾病活动度和治疗效果，高滴度抗体
预示肾功能减退的风险增加。因此，测定抗体滴度对肾移植术后临床缓解或复发及风险评估有较高
的预测价值。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76项化学发光试剂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共253个发光试剂国内
注册证）。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产品线，完善亚
辉龙的肝病和肾病疾病领域检测套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

技、高附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
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67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IVDR CE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于近日收到了由BSI Group

The Netherlands B.V.签发的 IVDR CE最高风险等级Class D认证证书，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1

产品名称

iFlash-HIV Combo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和抗
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证书编号
IVDR 781232

IVDR 742445

有效期
至2030/11/24

至2026/10/18

临床用途

用于定性检测人血清或血浆中的HIV p24
抗原和 HIV-1/HIV-2 抗体，辅助诊断

HIV感染和用于献血筛查。

新的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规（IVDR，EU 2017/746）已替代原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指令
（IVDD，98/79/EC）对欧盟市场的体外诊断医疗器械进行管理。

本次HIV试剂顺利通过 IVDR CE认证，标志着亚辉龙术前八项包括HIV、乙肝、丙肝、梅毒等在内
的全系列化学发光检测试剂 IVDR CE认证全覆盖。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已有 229个产品获得 IVDR
CE认证。

根据欧盟体外诊断医疗器械法规的规定，本次获得认证的产品已经具备进入欧盟市场的必要条
件，对公司在欧盟地区及认可CE认证地区的业务推广将产生积极影响，但产品具体销售情况受到市
场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08 证券简称：长鸿高科 公告编号：2025-066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5,000万元
12.06亿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亿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不适用
19.19
96.29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鸿高科”）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以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为债务人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鸿生物”）提供自2025年11月25日至2027年11月25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
和届满日）签订的全部主合同提供最高额5,000万元的连带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4

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预计2025年度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提供担保
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33.57亿元的担保额度（含已生效未到期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
月20日、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预计2025年度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7）。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浙江长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滕明才

91330683MA2JQLT1X1

2020年10月29日

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剡湖街道明心岭路618号

117,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
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热力生产和供应；炼焦（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9 月 30 日/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301,618.97

162,133.93

139,485.04

173,842.49

-1,144.21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284,313.77

185,883.61

98,430.16

221,667.09

10,834.3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人：长鸿生物
（二）保证人：长鸿高科
（三）债权人：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四）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范围：最高债权额为债权确定期间（2025年11月25日至2027年11月25日，包括该期间

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内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
金、履行主合同和担保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益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通知费用、催告费用
和其他相关费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的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
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等。

（六）保证期间:本合同的决算日为2027年11月25日，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决算日后
三年为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9.19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96.29%，其中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2.06亿元，公司对全资孙公司的担保余额为7.13
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5-072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购买海南省交投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海南省交控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控石化”）51.0019%股
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控石化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收购预计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
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9）。
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1）。
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5）。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5）。
公司于2025年11月22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

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披露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的相关回复及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披露了《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资产重组方案及相关

议案，并与本次交易对方海南省交投商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

2025年11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述的问题进行了逐
项落实及核查。2025年11月22日，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1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海南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自本次交易草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方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根据《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审计基准日即将超过六个月有效期，公司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加期审计、补充尽职调查等工作，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公司股东会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解除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山支行（以下简称“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31065244071004），为公司之
全资子公司上海锐澳酒业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澳营销”）承担最高限额为1亿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详见2024年11月5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百润股份：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2）。

（二）解除担保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锐澳营销、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通知，锐澳营销已足额偿还全部本息，根据《保

证合同》（编号：31065244071004）相关条款，公司对锐澳营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已解除。
二、新增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锐澳营销因业务开展需要，与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签订《国内信用证开证

合同》。鉴于上述情形，公司与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31065254070962），
为锐澳营销承担最高限额为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经 2025年 4月 25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25年 5月 19日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拟对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预计提供总计不

超过23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其中
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锐澳营销金融机构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

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该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刘晓东先生或其授权人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前提下，全权代表公司审核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相关合同及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锐澳酒业营销有限公司2014年7月18日在上海市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马良，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巴克斯酒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经营范围：一般项
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餐饮企业管理，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商务（不得从
事金融业务），日用百货、五金交电、文化用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上海锐澳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总资产 880,377,131.56元，总负债 868,818,
447.49元，净资产11,558,684.07元，2024年度实现净利润 -44,042,392.23元。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务人：上海锐澳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3. 债权人：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4. 担保额度：壹亿元整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担保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30.87%；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366 证券简称：昊海生科 公告编号：2025-047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2月 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3healthcare.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
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2025年第三
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本次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
会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 2025年 12月 5日（星期五）15:00-16:0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侯永泰先生、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剑英先生、执行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唐敏捷先生、执

行董事陈奕奕女士、董事会秘书田敏女士、独立董事沈红波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00-16:00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5年 12月 4日（星期

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
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nfo@3health⁃
care.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86 021-52293555
电子邮箱：info@3healthcar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01 股票简称：华锡有色 编号：2025-065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和2025年11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
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1,069,418,631.49元，盈余公积 57,005,751.71元，资本公积 2,897,
228,466.8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
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
57,005,751.71元和资本公积 1,012,412,879.78元，两项合计 1,069,418,631.49元用于弥补母公司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累计亏损。

本次拟用于弥补母公司亏损的资本公积来源于股东以货币、股权等方式出资形成的资本（股本）
溢价，不属于特定股东专享或限定用途的资本公积金。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资〔2025〕101号）中“使用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
议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告”之规定，公司现通知债权人：公司将使用资本公积金弥
补亏损，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
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可采用现
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对账单及其他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11月28日起45日内（2025年11月28日至2026年1月11日），8:00-12:00,

15:00-18: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A

座8楼证券事务部
3、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771-4821093
5、电子邮箱：hxyszqb@china-tin.com
6、邮编：530201
（三）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发出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03396 证券简称：金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8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
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单笔投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董
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监事会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情况
2025年10月24日，公司子公司苏州金辰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在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新区支行购买了“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涨两层区间31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FSU01327）”产品。近日，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新区

支行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智汇系列
看涨两层区间31天
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FSU01327）

产品类
型

银行理
财产品

认购金额

10,000

起息日

2025-10-27

到期日

2025-11-27

赎回本金

10,000

实际收益

14.013699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0万元（不含本公告披露收回的募集资金10,000万元）。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体育 公告编号：2025-078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提交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等申请文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25

年11月21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11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审核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内容进行

了更新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